
长宁区绿化市容局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履职情况

一、加强对生活垃圾管理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

负责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的组织推进、指导和监督;提高生活

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负责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和

处置的监管;负责生活垃圾收运以及处置单位的运营监管;负责

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置活动的监督检查，配合城管执法部门

联合查处违法收运、处置餐厨垃圾行为;负责装修垃圾和渣土的

全过程管理。

1、加强对生活垃圾管理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

负责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的组织推进、指导和监督;提高生活

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

履职情况：

近年来，长宁区始终秉承巩固垃圾分类实效，提高垃圾综合

处理能力的目标任务，不断完善生活垃圾常态长效管理机制。区

绿化市容局按照区委、区政府要求和工作部署，深入推进《上海

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工作，稳步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实效。

2024 年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对我

区生活垃圾管理工作综合评估达到 A+等次。

（1）建立健全生活垃圾管理工作机制，明确各部门职责分

工。区绿化市容局牵头，各街镇（园区）属地化管理，相关行业



部门积极参与的管理机制高效运行，形成了“一盘棋”的合力，

共同保障全区垃圾分类持续、有序的推进。制定并实施生活垃圾

管理年度工作计划，确保工作有序推进，定期召开生活垃圾管理

专题会议，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点难点等问题，推动属地街镇和

相关部门更好落实管理责任，推动责任主体严格落实法定职责，

齐抓共管，形成工作合力。

（2）优化源头分类投放环境，持续提升垃圾分类实效。强

抓垃圾分类实效不放松，严格对标年度市级综合考评标准，组织

各街镇管理部门和相关单位集中培训和分批次培训，日常对全区

居民区、单位、沿街商铺开展巡查，并督促整改、提升实效；按

照“一点位一方案”要求，通过微更新、专项更新和精品提升三

类建设标准，开展源头分类设施便利化和智能化改造，2024 年

我区完成 40 个精品示范居住区建设，149 个垃圾分类箱房专项

更新提升，进一步提高居民分类投放便利化水平，提升居住区整

体环境品质，展现长宁垃圾分类“新时尚”面貌；重点打造中山

公园区域、上海动物园 2 个公共场所生活垃圾精细化分类样板区

域，推动形成具有特色示范效应的精细化分类公共场所。

（3）完善回收服务体系，提高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水平。

目前已有 8 个标准化可回收物中转站运营使用，基本覆盖全区

10 个街镇，其中 2 个中转站打造成兼具交投交售、科普宣传功

能的示范型可回收物中转站。通过可回收物体系规范生活垃圾可

回收物收运流程管理，构建低价值可回收物全程分类处置全链闭



合模式，可回收物回收体系从原先“小散乱”转变为市民身边的

科普教育绿色空间。2024 年长宁区全覆盖推进惠民回收、智能

回收箱和社区回收日等回收服务模式，建成 26 个惠民回收服务

点，大力推广“沪尚回收”服务平台，推广成效全市领先，通过

提供优质服务进社区、进小区、进家门，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的

可回收物回收服务，让老百姓能够真真正正地感受到身边看得

见、摸得着的便民利民举措，来进一步提升市民对可回收物回收

服务的满意度和感受度。

（4）营造浓厚的社会宣传氛围，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实行周年、全国垃圾分类宣传周、全国低碳日和上海市生

活垃圾分类志愿者服务宣传日等为抓手，组织开展各类主题宣传

活动，更好的发挥志愿者作用，通过区街联动扩大宣传效果和影

响力，引导广大市民践行垃圾分类理念。

2、负责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置的监管。负责生活垃圾

收运以及处置单位的运营监管。负责生活垃圾收运以及处置单位

的运营监管。负责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置活动的监督检查，

配合城管执法部门联合查处违法收运、处置餐厨垃圾行为。

履职情况：

（1）强化生态环境问题监管，扎实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自查自检和整改工作，加强对小压站、转运站和清运作业等环境

污染隐患场所的监管，强化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排查整改等工作。

（2）提升收运作业规范化水平，持续深化作业扰民治理，



开展收运规范化作业培训和考核，推进设备维护更新，优化作业

模式。完成全区 7 座环卫权属小压站提标升级和生活垃圾转运站

综合改造，有效提升转运效能，降低周边环境影响。加强有害垃

圾中转站管理规范，推动有害垃圾中转站标准化建设。定期开展

生活垃圾清运单位和中转站运营单位考核评议工作，确保服务质

量。对中转站运营单位进行环保和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3）在运输车辆和湿垃圾倾倒口安装智能感知设备，实现

生活垃圾全程监管，目前全区已完成 260 辆生活垃圾、装修垃圾

作业车辆设备安装。依托一网统管平台，优化湿垃圾收运智能化

管理，实现湿垃圾品质问题“发现、溯源、整改、结案”闭环管

理，促进源头分类实效提升。强化全程分类收运处各环节数字赋

能，2024 年完成 1 条智慧收运线路建设，继续优化收运作业到

站智慧提醒示范线路。

（4）根据《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理办法》（沪府令

97 号）、《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沪府令 98 号），

对餐饮企业餐厨垃圾、餐厨废弃油脂分类收集、运输处置进行全

面监管，定期开展检查。根据市、区两级“大排查”工作要求，

组织召开长宁区综合商业体餐厨废弃油脂收运整治专项工作会

议。参加区内多部门联合对长宁区餐饮单位开展部门联合“双随

机、一公开”抽查。针对产油单位、收运专营单位开展不定期“飞

行”抽查，确保管理流程规范、餐厨废弃物得到安全、规范的处

理。



3、负责装修垃圾和渣土的全过程管理。

履职情况：

（1）根据《长宁区建筑垃圾实施方案》（长府办[2019]2

号）文件要求，通过政府招投标形式引进有资质规范的市场化运

输服务单位参与装修垃圾收运处置工作环节中，从而有效规范建

筑垃圾收运市场，区内各职能部门明确职责分工，夯实责任落实，

有效提升建筑垃圾收运的监管力度，规范运输处置全过程，打击

违法违规运输处置建筑垃圾的黑色利益链。依托区级装修垃圾处

置信息化平台进一步规范装修垃圾的产生、运输、处置环节，理

清建筑垃圾“源头、流量、流向”。

（2）进一步规范建筑垃圾行政许可审批，做到流程规范，

“应报尽报”，加强建设工地、拆房工地等信息与建设工程垃圾

处置申报信息对接和匹配。通过线上申报与批后监管相结合的模

式，不断优化申报流程、提升管理服务水平，督促渣土企业合法

规范处置建筑垃圾。组织开展建筑垃圾问题排查整改，对源头工

地、运输企业、中转卸点、消纳卸点进行全链条排查，多部门协

同开展建筑垃圾排查及强化管执联动工作、跨省市非法倾倒建筑

垃圾移送线索排摸调查工作。

（3）通过加装车载实时动态计量设备，实现了装修垃圾作

业车辆的单车实时动态计量和实时定位技术，为收运作业智能监

管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技术支撑。同时与区内各执法部门形成联动

机制，加强装修垃圾车辆的管理，规范建筑垃圾清运全过程并根



据专营区域不同制定车辆行驶路线。

（4）组织建筑垃圾运输企业持续开展车容、车况、车辆标

志“三整”行动，加强车辆出车前检查工作，及时排除车辆隐患，

确保车辆制动、警示、监控系统处于适用转态，并做好车辆检查

记录台账。加强运输车辆车容车貌管理，督促企业做好运输车辆

密闭启运和冲洗工作，严禁出现“跑冒滴漏”现象。

（5）根据《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沪府令 57 号），

结合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关于加强本市装修垃圾、大件垃圾投放

和收运管理工作的通知》（沪绿容规﹝2021﹞3 号）文件精神，

长宁区在多个街道率先试点“装修垃圾不落地”清运新模式并投

放可移动式智能建筑垃圾箱进行作业。长宁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党组牵头，统筹区废弃物管理所党支部、区内专营单位，成立“装

修垃圾不落地”项目党建联合体，积极探索党建联建“装修垃圾

不落地”项目，进一步完善政府推动、社区转动和社会发动的体

制机制建设。全力推进和部署装修垃圾清运新模式工作，因地制

宜的开展专用回收箱布点设置，对于无条件的居住区以固定厢房

为主临时交付为辅清运模式，完善推广“装修垃圾新模式”，积

极落实装修垃圾源头管理和装修垃圾一件事专项整治工作。截止

目前，长宁区 738 个居住区覆盖完成率达 100%。

二、指导相关运营主体落实市容环境卫生领域环境污染防治

措施。指导监督道路保洁、植物栽种、养护作业、渣土运输符合

扬尘污染防治要求；开展公共绿地裸露地块扬尘污染治理；负责



水域环境的监督管理；制订推进市容环卫机动车清洁能源替代方

案；协助做好市容环卫管理领域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监管工

作。

1、指导相关运营主体落实市容环境卫生领域环境污染防治

措施。指导监督道路保洁、植物栽种、养护作业、渣土运输符合

扬尘污染防治要求。

履职情况：

（1）长宁区严格按照扬尘污染防治要求进行监督管理。一

方面，加大了对环卫作业公司的监管力度，要求其采用先进的清

洁设备和工艺。在长宁区的许多主干道上，洗扫车、雾炮车等设

备定期作业，不仅能够高效清扫路面垃圾，还能有效抑制道路扬

尘。另一方面，制定了详细的道路保洁作业标准，根据不同路段

的交通流量、扬尘污染风险等级等因素，合理安排清扫频次。在

建筑工地周边、物流运输集中区域等易产生扬尘的路段，增加每

日清扫次数，并在特殊气象条件下及时调整作业方式，确保道路

扬尘得到有效控制。

（2）督促各运输企业落实“两不挖、两不进、两不出”管

理要求（即：空气污染超过黄色预警天气不开挖，施工单位和运

输企业的现场管理员不到岗不开挖；无处置证副本的车辆不许进

施工工地，密闭装置破损的车辆不许进施工工地；未密闭盖平的

车辆不许驶出施工工地，未冲洗干净的车辆不许驶出施工工地）。

（3）植物栽种、养护作业符合扬尘污染防治要求



植物栽种前或迁移时对苗木采取盆栽或土球包扎形式，减少

土球破损、土粒散落导致的扬尘现象。在种植过程中，严格控制

枝条修剪量，确保植物的光合作用和滞尘能力；养护作业中，避

免使用大压力水管直冲方式的粗放型浇灌，对花卉、灌木采取专

用花洒可调压力方式浇水，减少土壤飞溅、受冲刷导致的扬尘污

染。在连续天气晴好或干旱时节，对植物采取叶片喷水措施，对

行道树悬铃木果球成熟期采用专用风炮车、雾炮车进行物理飞絮

治理，减少飞絮叠加扬尘污染。

2、开展公共绿地裸露地块扬尘污染治理

履职情况：

在养护规程中针对地被空秃造成的土壤裸露扬尘，及时采取

同品种补种，密度按照覆盖裸土为标准。选用苗木株型饱满，分

枝均匀，有较好的覆盖度。种植时，对种植穴、种植槽开挖按规

范进行，不超挖，回土及时，浇水渗透均匀，压力控制在不冲刷

土壤为度。对乔木及大型灌木树穴采用有机覆盖物、结合施用有

机肥、复合肥相结合方式，减少化学肥的单一施肥方式，避免土

壤板结导致扬尘。加强树穴松土，改善土壤团粒结构，从源头上

减少扬尘污染。

3、负责水域环境的监督管理

履职情况：

落实《上海市水域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上海市水域市

容环境卫生管理社会监督员管理办法》精神和要求，做好水域维



护、水域治理、水域宣传工作。建立健全了水域市容环境卫生管

理社会监督机制，鼓励市民参与监督，及时发现并上报水域环境

问题，有效提升了管理效率与问题响应速度。

4、制订推进市容环卫机动车清洁能源替代方案

履职情况：

2022 年，根据市绿化市容局下达的《上海市“十四五”时

期新能源环卫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制定

了《长宁区“十四五”时期新能源环卫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

“十四五”期间，有适配车型的环卫作业车辆全部采用纯电动汽

车，基本建成运行有效的新能源环卫车配套设施体系，新能源环

卫车替代率达到 100%；根据市局新能源更新指标，长宁区“十

四五”期间需采购 102 辆，现已完成 59 辆新能源环卫车采购，

2025 年根据财政预算批复计划采购 43 辆新能源环卫车。

5、协助做好市容环卫管理领域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监

管工作。

履职情况：

协助区生态环境局做好环卫企业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环保

标识申领工作，督促环卫企业报废国二非道路移动机械，做好台

账统计工作。

三、指导做好疫情期间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工作。

履职情况：

2022 年，疫情期间按照市区疫情防控工作部署要求，指导



环卫企业完善环卫作业流程，妥善处理封控区域专项生活垃圾清

运及集中隔离点医废垃圾短驳工作，确保全区涉疫生活垃圾处置

安全有序。建立《长宁区每日新冠疫情生活垃圾收集处置》汇总

表、行程表等相关台账，将每日收运点位、收运路线、垃圾量等

相关信息记录在册。

四、履行国家、上海市和我区规定的其他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职责。

长宁区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核心，以“人民城市”建设

为抓手，围绕润园、泽脉、长享、宁韵在全市率先开展公园城市

引领示范区建设，不断提升长宁居民的生活幸福指数，努力实现

“绿韵映芳华，润泽最长宁”的美好愿景。

公园绿地体系进一步完善。每年新增不小于 1.68 万平方米

公园绿地，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居中心城区第一。绿色共享空间进

一步优化。依托公园城市建设，持续开展立体绿化建设，丰富美

化城市第五立面；全面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广泛、充分听取居

民意见和建议，打造附属绿地开放共享和公园 24 小时开放融合，

全面实现增绿提质和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生态价值转换效益进一

步显现。深挖公园绿地潜能，拓展公园功能，进一步构建“公园

+”城市公园体系，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体育、展

览等各类活动，丰富市民活动，让市民在绿色空间体验多彩多姿

的幸福生活。


